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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8B_E4_B9_A6_E7_c36_245409.htm 本案要旨 依立法法

第八十四条规定，行政法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有特别规定

时除外。《工伤保险条例》按其第六十四条规定可有条件地

溯及既往，但至多只得溯及到此前《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

办法》实施之日。依据实体从旧原则，对于《试行办法》实

施之前的工伤，不应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重新认定。 

简要案情 彭克书1972年在山东省临清市松林农机厂工作

，1983年9月29日在工作中被柴油烧伤致残在家休养，其享受

农机厂给付的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至1992年，后厂方因经济

困难停发。临清市松林农机厂系乡镇集体企业，于1998年2

月9日因企业倒闭解体而申请注销登记。在农机厂倒闭前后，

彭克书一直向农机厂及其主管部门松林镇经委、镇政府主张

待遇问题，未获解决。2004年初，彭克书向临清市劳动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以超过申请时效为由决定不予

受理，彭遂向临清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民事审判

人员于诉讼中告知彭应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

彭克书之子彭金峰于2004年11月24日向临清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于2005年2月21日以超过《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自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的工伤

认定申请期限为由，作出“临劳社工受决字[2005]1号”不受

理彭金峰申请工伤认定的决定。彭金峰申请行政复议，临清

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维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不受理决定

，彭克书、彭金峰于2005年6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上述不受理决定。 临清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临清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原告彭克书与原松林农机

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彭克书是因工受伤。但依照《工伤保

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应在法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原告

的工伤认定申请超过法定申请时限，且未提出法定的免责事

由，被告据此作出不受理彭金峰申请工伤认定的决定符合法

律规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

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5年9月5日宣判维持被告临

清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5年2月21日作出的“临劳社工受决

字[2005]1号”不受理彭金峰申请工伤认定的决定。案件受理

费100元，由原告彭克书、彭金峰负担。 上诉人彭克书、彭金

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彭克书于1983年受工伤伤

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虽规定了一年的申请

时限，但该《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实施，因而上诉人的

申请时限应自2004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上诉人于2004年11月24

日申请工伤认定，并未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限。一审法院适用

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临清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辩称，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距彭克书受伤时

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的自伤害发生之日起的一年期限，该局不予受理符合法律

规定，一审判决正确合法，请求维持。 判决理由 山东省聊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依此规

定，行政法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有特别规定时除外。 《工



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

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

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依照该条规

定，《工伤保险条例》可有条件地溯及既往。但此前生效的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办法

自1996年10月1日起试行”，并无可溯及既往的特别规定。因

此，《工伤保险条例》至多只得溯及到1996年10月1日，对于

此前发生的工伤的处理不具有溯及力。 依照实体从旧的法律

适用原则，上诉人彭克书于1983年9月29日在工作中被柴油烧

伤致残，其工伤的认定与处理应适用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原劳动部作为

草案公布试行并于1953年1月1日起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工

人职员在工作中负伤、残废或死亡时，“关于因工或非因工

的确定，由工会小组据实报告工会基层委员会劳动保险委员

会（以下简称劳动保险委员会）审查确定后，报请工会基层

委员会通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及工人职员本人或其供养直

系亲属。如有不同意见时，应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

关迅速处理。但在未处理以前，应按工会基层委员会的通知

办理。”上诉人彭克书1983年工作中受伤后，其所在单位临

清市松林农机厂对其系因工受伤并无不同意见，并给付上诉

人彭克书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直至1992年。因此，上诉人彭

克书系工伤之法律事实已依法确定，无须再报请当地人民政

府劳动行政机关处理。上诉人彭金峰于2004年11月再依现行

《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申请被上诉人临清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对上诉人彭克书进行工伤认定，既无必要，亦于法无



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克书系工伤之事实，依《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之规定，已依法确

定，无须再依现行规定重新申请工伤认定。被上诉人临清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规定，可不予受理上诉人依现行

规定重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依据对本案并不具

有溯及力的《工伤保险条例》关于自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的

申请时效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上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一

审法院亦依同一规定维持被上诉人的决定，均系理由错误，

但其处理结果与依法处理的结果相同，为提高行政效率，可

予维持。 判决结果 2005年12月5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

）项之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

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被上诉人临清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负担。 （本案案号为[2005]聊行终字第76号）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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